附件一   
闽清县闽江创业投资基金
管理人资质合规自评表
拟申报机构名称：
一、申报机构要求
	项目
	是否符合
	情况说明

	基金管理人基本资质
	1.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2.至少有3名具备3年以上资管理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
	
	

	
	3.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在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基金管理人最近三年无明显违反有关政策或以申领财政奖励为目的的政府投资基金投资行为。
	
	

	
	[bookmark: _GoBack]4.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5.有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制度。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和基金发起人认为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返投要求
	充分发挥母基金的产业导入功能。母基金直接投资的项目，返投闽清县的金额原则上不得低于母基金实际出资额的1.5倍。子基金所投项目返投闽清县的资金，原则上不得低于母基金对该子基金出资额的1.2倍（子基金注册在本地）或1.5倍（子基金注册在外地）。
	
	


注：申报机构应开展合规性自评，并在是否符合一栏填写“√”或“х”，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事项请填写在情况说明栏内。
